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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万利建设有限公司、万利建设有限公司管理人与
吴建华签订的《拍卖成交确认书》、《债权转让合同》，将执
行案号(2017)浙 0783 执 1704 号即(2016)浙 0783 民初
08015 号判决书中的债权全部转让给吴建华，请债务人张
军伟主动向吴建华履行付款义务。

万利建设有限公司、万利建设有限公司管理人 吴建华
2025年8月1日

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

安吉竑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
定代表人印鉴等所有印章、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23MA2B70CJ01)正副本现声明作废。

安吉竑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年8月1日

作废声明

当事人：杭州鸿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机场路295号A区二楼

你单位于2024年12月5日在参与杭州市西湖区象山
艺 术 公 社 整 治 工 程 项 目 投 标（ 招 标 编 号 ：
A3301060110524595001211）时，涉嫌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
骗取中标。现通知你单位接受调查处理，请你单位自收到

本通知之日起三日内到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之江路
187-3号西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转塘中队接受询问，联系
电话：0571-86653090。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接受调查处理通知
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第一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此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 杭州市西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年8月1日

接受调查处理通知书送达公告

李秀国、李建雄、李丽华、李秀华、李秀平、李连萍：
根据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温州市鹿城区人

民政府关于对李永生户的补偿决定》【温鹿政发[2025]31
号】，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滨江街道办事处已分别于二
〇二五年一月三日、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六日将行政补偿款
及利息提存至浙江省温州市中信公证处。请上述提存受
领人全体到场，持本人身份证前往本公证处领取上述提存
款，若不能亲自到场请提供经公证的委托书由受托人携带
上述材料前往本公证处领取上述提存款。

如你方未在提存之日起五年内，来本公证处领取上述
提存款，本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
四条第二款“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提存之日起五
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
有。”的规定，依法处理上述提存款。

本部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益民路2号尚锦商厦
（瓯越中央法务区）2幢1-2层【温州大剧院向东200米】

联系人：康雯 联系电话：0577-88606688
浙江省温州市中信公证处 2025年8月1日

提存受领通知书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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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债权行（支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主债务人名称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工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辰宁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传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天和金属助剂有限公司
宁波美堃文体日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林泓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欣光保洁有限公司
宁波一杰物流有限公司
宁波勇维装饰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军锋灯饰店

宁波芭波环保用品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基准日2025年5月10日）

2278506854.08

580000000.00

66684593.10

2780000.00

1514000.00

1600000.00
3000000.00
2340000.00
2300000.00
3499988.37
1650000.00
4100000.00

2949999.88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
押人等）名称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君
盛通达置业有限公司、宁波
上海敦泊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芜湖沁雅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杉奇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宁波炬泰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杉杉集
团有限公司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舒宇宁、舒祥昌、俞群红

周德磊、汤长娟

徐良峰、钱华、陈平、徐佩娜
钱建明、孙明珠
郭晓东、孙静
沈永光
张炯标
朱张勇、陈春女
吴军锋、沃科君

张娅儿、童岳芳、童伊婷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139 号、（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155 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159 号、（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165 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178 号、（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192 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200 号、（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18 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17 号、（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16 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15 号、（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14 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13 号、（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11 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10 号、（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09 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08 号、（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06 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05 号、（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04 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03 号、（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02 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00 号、（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495 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492 号、（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32 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34 号、（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31 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30 号、（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29 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28 号、（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27 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26 号、（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25 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24 号、（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23 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22 号、（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21 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20 号、（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19 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02533号
（20100000）浙商银国证字（2023）第06744号、（20100000）浙商银国证字（2023）第06743号、
（20100000）浙商银国证字（2023）第06845号、（20100000）浙商银国证字（2023）第06917号、
（20100000）浙商银国证字（2023）第06899号、（20100000）浙商银国证字（2023）第06918号、
（20100000）浙商银国证字（2023）第06971号、（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02128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153 号、（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 02538 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24）第02536号
（20100000）浙商银国证字（2024）第00586号、（20100000）浙商银国证字（2023）第06559号

（20100000）浙商银小合网字（2024）第02554号

（20100000）浙商银小合网字（2022）01942号、（20101000）浙商银小合网字（2024）00475号

（20101000）浙商银小合网字（2023）第01699号
（20104000）浙商银小合网字（2023）第02041号
（20104000）浙商银小合网字（2024）第04379号、（20104000）浙商银小合网字（2024）第04380号
（20109200）浙商银小合网字（2023）第01636号、（20109200）浙商银小合网字（2023）第01564号
（20109300）浙商银小合网字（2022）第01593号、（20109300）浙商银小合网字（2022）第01587号
（20109300）浙商银小合网字（2024）第01871号
（20102000）浙商银小合网字（2024）第03210号、（20102000）浙商银小合网字（2024）第03225号

（20104000）浙商银小借字（2023）第03351号

担保（保证、抵押、质押等）合同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332048）浙商银高抵字（2023）第0000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332048）浙
商银高抵字（2023）第0000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332048）浙商银高抵字（2023）第00005
号、最高额质押合同（332048）浙商银高质字（2023）第0000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332048）
浙商银高抵字（2023）第00006号、最高额保证合同（332048）浙商银高保字（2024）第00001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332048）浙商银高保字（2024）第00015号、最高额质押合同（332048）
浙商银高质字（2024）第00004号、最高额质押合同（332048）浙商银高质字（2024）第00001
号、最高额质押合同（332048）浙商银高质字（2024）第00002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332048）浙商银高保字（2024）第00016号、最高额质押合同（332048）浙
商银高质字（2024）第00003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332048）浙商银高保字（2021）第00015号
（20100000）浙商银高保字（2022）第02483号、（20100000）浙商银高保字（2022）第02484号、
（20100000）浙商银高保字（2022）第02482号、（20100000）浙商银高抵字（2022）第02461号
（20101000）浙商银高保字（2023）第00167号、（20101000）浙商银高保字（2023）第00166
号、（20100000）浙商银高抵字（2022）第00837号
(332070)浙商银高保字（2019）第00485号、（332070）浙商银高抵字（2019）第01268号
（20104000）浙商银高保字（2023）第00247号、（20104000）浙商银高抵字（2023）第00246号
（332070）浙商银高保字（2020）第00755号、（332070）浙商银高抵字（2020）第06435号
（20109200）浙商银高保字（2023）第00430号、(20109200)浙商银高抵字（2023）第00449号
（332801）浙商银高保字（2021）第00229号、（332801）浙商银高抵字（2021）第00226号
（332801）浙商银高保字（2021）第00258号、（332801）浙商银高抵字（2021）第00253号
（332124）浙商银高保字（2024）第03210号、（332124）浙商银高抵字（2024）第03210号
（20104000）浙商银高保字（2023）第00401号、（20100000）浙商银高保字（2022）第02646号、
（20100000）浙商银高保字（2022）第02645号、（20100000）浙商银高抵字（2022）第02620号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资产转让通知 暨与受让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所辖属
各分支机构）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各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
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特
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

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
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5年5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垫付的应
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3.以上贷款本金中如无币种名称的均指“人民币”。
4.上述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或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文康路128号、扬帆路555号
联系人：罗经理 电话：0574-81855575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11-12楼
联系人：郑经理 电话：0571-85774692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5年8月1日

《新闻晨报》姚沁艺 阮婷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抓住人们急于

恢复驾驶资格、消除交通违法记录的心

理，精心编织骗局，引诱他人掉进陷阱。

近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这

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以能恢

复被吊销的驾驶证为由骗取他人钱款。

2023年年末的一场酒局，让陈先生

结识了王某某。席间，王某某大谈自己的

“人脉”，吹嘘因从事建筑工程，在社会上

朋友众多，“无论多难的事，找他都能解

决”。正为驾驶证问题发愁的陈先生一听

来了兴趣，主动留下了王某某的联系方

式。原来，陈先生此前因醉酒驾驶机动

车，驾驶证早在2023年10月就被公安机

关吊销了，苦于无法恢复。抱着一丝希

望，他向王某某吐露了困境。没想到王某

某一口答应：“放心，这事我能搞定！”短短

数日后，“好消息”传来——王某某声称找

到了神通广大的“上家”，扬言只需8.5万

元，无需本人出面，3到6个月即可通过

“内部操作”删除醉驾记录，让驾驶证“重

见天日”。“先付5万元，待成功后再支付

尾款，名额只剩5个！”王某某催促道。

信以为真的陈先生火速转账了5万

元“首付款”。不久，又在王某某“付全款

可加速办理”的蛊惑下，补齐了3.5万元尾

款。钱款付清后，陈先生满心欢喜静待佳

音。然而，每当到了约定拿证的时间，王

某某就找各种理由推脱。直到2024年年

底，陈先生再也联系不上王某某，这才意

识到被骗，遂向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报

案。立案后，侦查人员于2025

年3月7日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某

抓获。

2025年6月6日，案件移送至

静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官审

查全案证据材料，依法讯问犯罪嫌疑

人王某某。据王某某交代，他当时

因为赌博欠了外债，得知陈先生的

需求后，便动起了歪心思。他根本

没有能帮忙恢复驾驶证的朋友，所

谓的“上家”纯属编造。从向陈先生

索要驾驶证、身份证照片伪装

“办事流程”，到谎称“名额有限”

“提前付款可加快进度”制造紧

迫感，再到后期用微信小号伪造

与“警察”的聊天记录搪塞追问，

王某某一步步设下陷阱，将陈先

生的8.5万元骗到手后，全部用

于日常花销。经查证，2024年 1

月，王某某谎称有能力帮被害人陈先

生恢复其被吊销的驾驶证，从陈先生处骗

取钱款合计人民币8.5万元。检察官认

为，王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

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日前，静

安区检察院对王某某提起公诉。

花钱就能恢复吊销驾照？

男子转账8.5万元后才发现是个骗局

交通违法记录，特别是醉驾等严重违法

行为，一经录入公安系统即永久保存，受到

严格监管。所谓“内部人士删记录”纯属天

方夜谭。

驾驶证被吊销后，必须严格依照道路交

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等过了禁驾期，

重新报名参加学习并通过全部考试，方能再

次取得驾驶资格。绝无“花钱托人”恢复驾

驶证的捷径。

所有声称花钱能私下消除交通违法记

录、恢复驾驶证资格的，都是骗局！这些骗

子往往以“内部有人”“有关系”为幌子，承诺

快速、高效解决问题，并要求支付定金、手续

费等。一旦被害人转了钱，他们要么继续找

借口索要更多钱财，要么直接消失无踪。如

果驾驶证被吊销或存在违法记录，务必通过

交管部门指定的正规途径处理，切勿轻信他

人的虚假承诺和“花钱消灾”的骗局。

违法记录不可“私删”
检察官提醒：


